
[bookmark: OLE_LINK1] 厦门市中医院改扩建一期工程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单位招标公告
（院内谈判）

我院拟对厦门市中医院改扩建一期工程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单位进行院内谈判招标，要求参加投标单位应是具备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欢迎具备资质的工程咨询单位报名参加。
一、投标要求：
1、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湖里区市中医院总院区、南院区及总院南侧绿地，建设内容包括：
⑴中医院总院西侧建设门诊教学综合楼，新建地上建筑面积约35000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为门诊、教学培训及配套用房等；
⑵中医院南区拆除配电房等辅助用房等，建设科研综合楼新建总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约15000平方米，地下建筑面积约5000平方米；
⑶利用总院现有地下空间和南侧市政防护绿地建设地下停车场，地下总用地面积约16652平方米（其中总院区建设用地范围内地下用地面积约11180平方米，南侧新增地下用地面积约5472平方米），新建地下建筑面积约19200平方米。
项目预计总投资64341.17万元（不含智能化与医疗设备工程），其中建筑安装工程费53189.00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6382.67万元，基本预备费4769.50万元。另估智能化与医疗设备工程6965.14万元，共计总投资71306.31万元。
2、服务内容：
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开展评估论证。包括评估论证过程中各个阶段所有可能发生的一切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开展评估论证全过程技术咨询服务、指导、专家评审及申报等内容，直至确定通过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备案。招标人有权根据实际项目实际情况对中标人提出具体的服务要求，中标人不得有异议。
3、编制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的基准收费标准：
参照上海市关于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收费标准（沪发改投（2012）130号文），按照评价建设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的基准收费标准取费，且最高取费为13.57万元。
4、 质量要求：
满足国家发改委《关于重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发改投资〔2012〕2492号）和厦门市政法委等发布的《厦门市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厦委政〔2020〕36号）审批审查的技术要求。
5、工期要求：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开展评估论证工作，且应及时报市委政法委备案，并根据市委政法委备案审查意见，对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进行完善。
6、报价：
投标人书面报出总价，小于等于控制价，否则视为无效投标。报价含税费等一切相关费用。
7、控制价：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编制咨询费用控制价为9.94万元。
8、报价人条件：
1）报价人应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并提供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2）报价人应具备工程咨询甲级资信或法定评估职能的咨询资质，并提供工程咨询备案证明或资信等级证明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3）报价人应具备同类型相关业绩，并提供业绩项目清单（加盖单位公章）。
4）相关服务承诺。	
5）报价单（加盖单位公章）。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
投标单位应提供承诺书加盖公章，承诺完全响应以上采购项目规格要求，否则视为无效响应。
二、报价要求：
1、各投标单位自行实地考查后,根据医院提出的招标要求，书面报出总价。招标文件中所述要求，应视为保证实现本项目社稳编制所需要的最低要求，如有遗漏，投标单位应予以补充，否则，一旦成交将认为投标单位认同遗漏部分并免费提供。
[bookmark: _Toc110678974]2、本项目为总价包干，投标总价包括但不限于：业务主管部门报备、审核批复所需的服务内容；如有遗漏，报价人应予补充,否则，一旦成交将认为报价人认同遗漏部分并免费提供；报价包括发票税费。
3、报价应包含但不限于过程中所发生的人工、交通、专家评审费用及税收等一切相关费用，投标人应结合企业自身实力自行填报投标价，中标后不再调整。报价文件中标明的价格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变更。以可变动价格提交的报价将被认为是非实质响应而被拒绝。
4、报价人只能有一个报价，不接受有选择的报价。
三、服务要求：
完全响应招标文件的要求，符合国家发改委《关于重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暂行办法》（发改投资〔2012〕2492号）和厦门市政法委等发布的《厦门市重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厦委政〔2020〕36号）审批审查的技术要求，验收报告通过厦门市政法委备案。
四、工期要求：
15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开展评估论证工作，且应及时报市委政法委备案，并根据市委政法委备案审查意见，对项目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进行完善。
五、交货地点：
厦门市中医院。
六、投标文件编制：
1、投标单位的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如三证合一，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并加盖公章。
2、投标人是法人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投标人不是法人的，应持有法人代表委托授权书和投标人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书面提供报价单及采购项目规格要求承诺书并加盖公章。
4、投标单位认为需要提供的其它说明和资料。
5、投标文件编制的费用自理，招标单位不再需要支出任何费用。投标文件一式两份，放入档案袋内完好密封，封口处加盖公章，并注明所投项目名称、投标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6、投标单位应对所提供的投标文件资料逐项加盖公章，若某项内容材料有2页以上的，应逐页加盖公章或加盖骑缝章，投标文件应装订成册，不得活页装订。所有原件备查。
七、截止日期：
2025年11月27日下午17：30止，逾期不予受理。文件接受通过邮寄方式送达。
八、投标文件接收地点及联系：
1、地    点：厦门市中医院后勤保障部
2、联 系 人：邓工，宣工
3、联系电话：0592-5579020，0592-5579629
[bookmark: _GoBack]九、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原则
1、首次公告时，提交最后报价且未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单位在3家以上的（含3家），则按照规定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否则本次招标活动终止，招标单位将就该项目重新发布采购公告。
2、如本项目已经过再次公告，提交最后报价且未超过采购预算的投标单位不足3家但在1家以上的（含1家），则按照规定确定成交候选供应商，否则本次招标工作终止，招标单位将就该项目重新发布采购公告。
十、其他
采购单位按医院有关规定成立评标小组。不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投标文件按无效标处理。开标时间将另行电话通知。
 厦门市中医院  
2025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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